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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第安保留區

• 1968–1971年: 美國電影裡的印第安人與保留區

• 1971–1979年:台灣登山口的檢查哨

通過檢查哨後常看到原住民部落,但我把原住民聚集在這

個地方視為理所當然

• 可能是到了2000年代初期, 我才知道台灣也有原住民保

留區,再過幾年, 我才知道 「原住民土地流失」的研究文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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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的土地產權

• 原住民土地流失:原住民原來有哪些土地?

• 韓家寶 (2002):台灣的土地產權制度是由 VOC 所建立

• 原住民: 麻豆社合約 —原住民對傳統社地有使用權

• 漢人: 市場制度下的產權制度 (主要針對漢人)

• 鄭氏王朝與清朝基本上延續 VOC 的制度, 承認原住民的

土地產權

0. 3 / 18



熟番的土地快速流失

• 但是, 清治初期熟番的土地快速流失: 竹塹社大約在1740

年代,大片社地已流失, why?

• 施添福 (1990a, 頁136):

「清代台灣熟番, 缺乏一個力農的安定環境, 固然使得他們

不斷地杜賣草地和典伤田園, . . .」

• 原住民: 生番與熟番

• 何謂 「力農的安定環境」?如何建立? 熟番想要 「力農」?

• 「21世紀的台灣年輕人, 缺乏一個努力工作的安定環境」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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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如何治理台灣?

• 清朝官員注意到熟番土地流失的問題, 提議政策改革

• Shepherd (1993): 清廷治理台灣有其目標, 政策之選擇會

考量成本

• 但是, 即使定下目標, 若治理能力差, 目標不一定能達成

• 清廷治理台灣的目標: 維持大清帝國的穩定, 清治初期的

政策是隔離, 管制漢人來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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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24年: 由隔離到鼓勵開墾

• 1721年發生朱一貴事件

• 1724年, 雍正皇帝改變隔離政策, 鼓勵漢人來台灣,並准許

原住民把土地交由漢人開墾

• 沒有壓力, 政策不會改變; 壓力夠大, 政策或制度才會改變

• 但是, 鼓勵殖民之後,原住民土地流失加劇,官員擔心這是

另一個動亂的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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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墾區,保留區, 與隘墾區

• 隔離政策之演變: 一開始是隔離漢人與生番 (番界)

• 1740–1750年代:出現隔離漢人與熟番之土牛溝

• 施添福 (1990b): 漢墾區,保留區, 與隘墾區 (生番的領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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漢墾區,保留區, 與隘墾區

漢墾區

保留區

隘墾區

施添福 (1990a, 頁125):大約

到了1730年代晚期, 漢墾區

土地已大多落入漢人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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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土地如何流失?

• 開墾權利的來源:官府給墾或原住民給墾

• 墾首是擁有開墾權利的人; 墾首招佃開墾, 墾戶是實際開

墾者

• 清治初期,熟番的土地流失大部分可能是因為給墾大面積

的獵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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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小租: 一田兩主

• 大小租制度即招佃開墾制度

• 台灣大小租的案例多,原因是墾首招佃開墾的比率高

• 墾首為何招佃開墾? —因為很容易取得廣大面積的開墾

權利,但缺乏足夠的資金

• 如何解決資金不足的問題?

• 合股經營或者招佃開墾

• Q: 墾戶為何要 「自備牛工種子」?

• Q: 為何大小租是永久契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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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佃開墾

• 每一名墾戶通常不超過5甲,例如, 墾首若獲得100甲土

地,他會找20名墾戶

• 1724年政策改變之前,台灣的漢人不多, 墾戶不容易找

• 清廷規定, 給墾後6年陞科 (納稅),但應該沒有嚴格執行,

而且,也可能只陞科其中一小塊地,其他可以慢慢來

• 竹塹萃豐庄的例子,汪本庄獲得開墾權利之後的40年還

在招佃開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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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番的土地流失

• 原住民給墾,漢人墾首再招佃開墾,是合作開墾土地,但是,

絕大部分的利益都落入漢人手中

• 以上的情況也被視為是 「土地流失」

• 以竹塹社為例,在1730年代中期以前, 熟番已把大片的土

地給墾, 而且大部分利益落入漢人手中

0. 12 / 18



從給墾到招佃開墾

• 熟番為何給墾大面積土地, 而且, 自願的契約裡,大部分的

利益落入漢人手中?

• 早期,原住民地廣人稀, 無農耕的專業, 無法判斷草地開墾

成田後的利益

• 後來情況改變,但為時已晚 (表8.1)

• 如果熟番一開始就招佃開墾, 而且, 條件與漢人招佃開墾

的條件相同,則原住民土地流失的現象會大為減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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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番的土地流失

• 原住民: 生番與熟番

• 生番的傳統地域日漸縮小

• 樟腦產地: 漢人越界侵占

• 水野遵 (2011), 頁176–179

• 陶德 (2002), 頁169

• 達飛聲 (2014), 頁498–49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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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貪利奸民」

• 高山 (1746) 提議禁止民墾番地,以防止 「貪利奸民越界侵

占,以致爭訟不休」 (以上是針對熟番)

• 不過, 貪利是 profit maximization,合法的自利行為是經濟

發展的基礎

• 「貪利奸民」可能是指不合法的貪利者 (侵犯他人產權), 若

是如此, 貪利奸民多的原因是, 財產權制度不健全, 政府治

理不上軌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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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何政府治理不上軌道?

• 馬偕 (2007, 頁98–99): 「為官的薪俸不足以維持他所必須

供養的隨扈。」在清朝的制度下, 行政與司法權合一,因此,

「萬能的錢能變更司法的權衡。」

• 李仙得 (2013, 頁13–15):官員的官位可能是花錢買來的,

因此上任之後必須想辦法賺回來

• 為何清朝會發展出以上的制度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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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產權制度

• 台灣是在日本統治時期才出現現代化的政府,而健全的土

地產權制度也是在1905年才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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